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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 5 月 3 日至 28 日，纽约 

 
 

  1995 年关于建立中东无核武器区的决议的执行情况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提交的工作文件 
 
 

1.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申明《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 1995 年审查和延长

会议通过的关于建立中东无核武器区的决议至关重要。该决议从结构上和法律上

与《条约》有联系，其通过是一揽子计划的一部分，其中商定无限期延长《条约》。

令人不安的是，决议通过 15 年来，从未为执行该决议作过认真尝试。这涉及国

际社会，尤其是当时通过该决议的保存国的公信力，事关重大。 

2.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申明，迅速执行该决议，并建立中东无核武器区，将对

维护该地区和世界的安全与稳定产生决定性影响，是确保中东不扩散核武器唯一

切实可行的途径。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采取一项非选择性和公正的国际行动

方针，同时实行保证该地区所有各方安全的综合区域办法。 

3. 只要以色列拥有核武器，中东就无法实现安全与稳定。2006 年 12 月 11 日，

以色列总理承认该国拥有核武器。以色列是中东唯一没有加入或宣布有意加入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不扩散条约》)的国家。为在中东地区建立无核武器区，

国际社会及其机构，尤其是保存国要求向以色列施加压力，迫使其以无核武器缔

约方身份毫不拖延地加入《条约》，将其所有核设施和核活动置于国际原子能机

构(原子能机构)全面保障监督制度之下，并根据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 487(1981)

号决议放弃核武器。因此，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 2010 年审议大会必须采取

切实可行的步骤，执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 1995 年审查和延长会议通过的

关于中东的决议。在该会议上商定了以下目标： 

– 强化不扩散； 

– 实现普遍遵守《不扩散条约》； 

– 建立中东无核武器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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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不扩散条约2000年审议大会申明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1995年审查和延

长会议通过的关于中东的决议依然有效，直至实现各项目标。该决议是 1995 年

无限期延长《不扩散条约》的依据中的一个重要部分。然而，以色列继续蔑视国

际社会，不加入《不扩散条约》，并拒绝将其所有核设施置于原子能机构全面保

障监督制度之下。这是引起最严重关切的根源，对地区和国际和平与稳定有着不

利的影响。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回顾联合国大会近几年再三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

决议，呼吁在中东地区建立无核武器区，并继续支持题为“中东的核扩散危险”

的决议。大会第六十四届会议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该决议(A/RES/64/66)。大会

在决议中对核武器扩散给中东地区的安全与稳定带来的威胁表示关切，注意到以

色列仍然是中东尚未加入《不扩散条约》的唯一国家，并重申必须将以色列所有

核设施置于原子能机构全面保障监督之下。 

5. 《不扩散条约》的每一个核武器缔约国必须信守承诺，均不以任何方式协助、

鼓励或引导无核武器国家制造或以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或其他核爆炸装置或对

这种武器或爆炸装置的控制权。如果某些核武器国家不顾《条约》规定的义务，

蔑视所有有关国际决议和法律，继续向以色列出口核技术，加强它的核武库，这

一承诺就无法兑现。只要这一情况没有改变，就应解除有关向中东地区其他国家

出口此种技术的禁令。 

6.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要求国际社会抓住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 2010 年审

议大会召开提供的机会，通过以下方式，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建立中东无核武

器区： 

• 请国际社会保证执行 1995 年审查大会通过的关于中东的决议，并通过

一个有效的实施机制；请联合国举行一次国际会议，专门讨论建立中东

无核武器区的问题，为促使该地区完全没有此种武器做好准备。 

• 引导以色列以无核武器缔约方身份无条件加入《不扩散条约》，将其所

有核装置和核设施置于原子能机构全面保障监督制度之下。 

• 获得核武器国家的保证，即它们将作出正式承诺，履行根据《条约》第

一条作出的承诺，不以任何方式向以色列转让核武器或其他核爆炸装置

或对这种武器或爆炸装置的控制权，并不以任何方式协助、鼓励或引导

以色列制造或以其他方式取得核武器或其他核爆炸装置或对这种武器

或爆炸装置的控制权。缔约国还应保证履行序言部分第七段和第四条的

承诺，不向以色列转让任何与核武器相关的设备、材料和情报，或在其

加入《不扩散条约》并将其核装置和核设施置于原子能机构全面保障监

督制度之下之前，在和平利用核能方面向其提供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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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立一个由 2010 年审议大会主席团成员组成的常设委员会，负责在休

会期间跟踪有关中东决议的各项建议的落实情况，并在监测和跟踪之

后，就以色列进行的所有核活动向 2015 年审议大会提出报告。 

 


